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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16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7 年 11 月 20 日，你公司因筹划资产收购事项，申请公司股

票停牌，12 月 4日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继续停牌。2018 年 5月 18

日，你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，并披露《关于终止筹划重大

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说明会”）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

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你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具体决策过程，包

括提议人、协商时间、协商参与人、协商内容等；决定终止本次交易

的具体原因、合理性和合规性；你公司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

续安排和拟采取的违约处理措施（如有）。 

2、你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和

评估机构在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开展工作的情况，说明公司

相关公告披露信息是否存在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；请上述中介机构

分别提供本次重组聘任协议及项目经办人员相关信息，包括姓名、职

务、联系方式、证券或相关从业资格证书编号等。 

3、你公司在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遇到的具体障碍，重点分

析导致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具体原因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



2 

明确意见。 

4、你公司在说明会上披露终止本次重组的原因是“考虑到近期

中美贸易紧张，以及美国政府对中国投资的限制，本次拟收购境外资

产是否涉及敏感技术无法判断，因此，本次收购境外资产的完成时间

无法预估”，请自查是否在重组进展公告中充分披露收购境外资产的

相关风险、是否在中美贸易战过程中进行风险提示、是否披露境外资

产可能涉及的敏感技术风险，以及在筹划重组过程中除此以外的其他

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，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。 

5、我部关注到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部分高管等均存

在质押你公司股份的情况。请说明： 

（1）5%以上股东及高管将其所持你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，

质押融资的主要用途，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

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； 

（2）除上述质押股份外，上述股东持有的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

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；如存在，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； 

（3）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控股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

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。 

6、5 月 1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对外投资并签署<股权转让

意向书>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受让开隆投资所持宇量电池 20%-30%

股权，宇量电池的整体估值为 28-35 亿元，而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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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的净资产约为 21.36亿元。请补充说明宇量电池整体估值的合理性，

交易方式、资金来源。 

7、请你公司说明员工持股计划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自查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披露是否合规，请律师

发表专业意见。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8 年 5 月 2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2 日 

 

 


